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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江艺术工程职业学院委员会

关于转发《关于在湖北省城乡妇女中开展“三争”

岗位建功立业创建活动的方案》的通知

各党总支、支部，各学部、处室：

现将湖北省城乡妇女岗位建功活动领导小组《关于印发〈关于

在湖北省城乡妇女中开展“三争”岗位建功立业创建活动的方案〉

的通知》（鄂妇领字〔2022〕1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，

并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加强领导，制定创建方案。各部门要依据省级文件精神，

结合本部门实际，制定创建活动工作方案，开展多种形式的创建活

动，对创建活动中涌现的先进集体和个人，通过不同方式进行宣传

和展示，扩大活动影响。

二、分步推进，开展创建活动。各部门要依据创建活动工作方

案，分步推进创建活动持续深入开展。通过组织或开展“技能培训”、



“岗位竞赛”、“业务比拼”、“优质服务”、“公益劳动”等活

动，提高女教职员工“三争”（争创“巾帼文明岗”、争做“巾帼

建功标兵”、争建“巾帼建功先进集体”）活动参与的积极性和主

动性。为加快湖北“建成支点、走在前列、谱写新篇”，为助力长

艺“新发展、新业绩、新辉煌”，贡献巾帼力量，展示巾帼风采。

三、择优推荐，按时报送创建典型材料。将本部门创建活动中

涌现出来的“巾帼文明岗”、“巾帼建功标兵”、“巾帼建功先进

集体”相关先进事迹形成 3000 以内文字材料（纸质版），于 2022

年 12 月 5 日前报高职党群办。

附件：湖北省城乡妇女岗位建功活动领导小组《关于在湖北省

城乡妇女中开展“三争”岗位建功创建活动的方案》

长江艺术工程职业学院委员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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